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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4380        证券简称：卓海科技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无锡卓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4,200,634 股，占公司总股本 5.86%，涉及自愿限

售股东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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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的亲

属，如是，

说明亲属

关系* 

是否为公

开发行前

直接持有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 

是否为公

开发行前

未直接持

有但可实

际支配 10%

以上股份

表决权的

相关主体*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任

职情况 

截止 2024

年 12月 20

日持股数

量 

本次自愿

限售前已

处于限售

登记状态

的股票数

量 

本次自

愿限售

登记股

票数量 

本次限

售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自愿限

售期间 

本次限

售后该

股东所

持的无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1 中芯聚源

私募基金

管理（上

海）有限公

司－深圳

聚源芯创

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否 否 否 否 - 1,433,735 0 1,433,735 2.00% 所 持 卓

海 科 技

股 份 自

取 得 之

日起 12

个 月 内

（ 202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 月 16

日） 

0 

2 深圳市东

方富海创

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

否 否 否 否 - 1,223,242 0 1,223,242 1.71% 所 持 卓

海 科 技

股 份 自

取 得 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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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小

企业发展

基金（成

都）交子创

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日起 12

个 月 内

（ 2024

年 2 月

27 日至

2025 年

2 月 27

日） 

3 江苏融晗

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扬

州融悦创

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否 否 否 否 - 602,168 0 602,168 0.84% 所 持 卓

海 科 技

股 份 自

取 得 之

日起 12

个 月 内

（ 202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 月 16

日） 

0 

4 成婷 否 否 否 否 - 487,470 0 487,470 0.68% 所 持 卓

海 科 技

股 份 自

取 得 之

日起 12

个 月 内

（ 2024

年 1 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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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至

2025 年

1 月 18

日） 

5 无锡源鑫

二期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否 否 否 否 - 286,746 0 286,746 0.40% 所 持 卓

海 科 技

股 份 自

取 得 之

日起 12

个 月 内

（ 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 

0 

6 徐晓瑜 否 否 否 否 - 167,273 0 167,273 0.23% 所 持 卓

海 科 技

股 份 自

取 得 之

日起 12

个 月 内

（ 2024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9

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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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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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一)限售依据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

第 1号》条规定，“发行人申报前 12个月通过增资或股份转让产生新股东的，应按照以

下要求做好相关工作：（一）发行人应当按照北交所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在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新股东的基本情况、入股原因、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新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

董事、监事（如有）、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新股东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

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新股东及其持股主体、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形。新股东间以及新股东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主体间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的，应当充分披露一致行动关系类型、持续期间及稳定性等内容。新股东属

于战略投资者的，应予注明并说明具体战略关系。新股东如为法人，应披露其股权结构

及实际控制人（如有）；如为自然人，应披露其基本信息；如为合伙企业，应概括披露

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如有）、有限合伙人的基本信息。最近一年末

资产负债表日后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的，申报前须增加一期审计。上述新股东应当承诺

其所持新增股份自取得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解除条件 

自取得之日起 12 个月期满之时为止。 

 

四、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3,051,740 18.21%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1、高管股份 47,828,846 66.72% 

2、个人或基金 3,913,888 5.46% 

3、其他法人 6,892,251 9.61% 

4、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8,634,985 81.79% 

总股本 71,686,725 100% 

 

五、 其他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自愿限售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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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卓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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